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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教字〔2021〕59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来华留学生本科教学 

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提高学校国际化水平，保障来华留

学生教育质量，学校对原《东北大学关于外国留学生本科教学管

理的暂行规定》（东大教字〔2006〕44 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

的《东北大学来华留学生本科教学管理规定》已经合法合规性审

查，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21年 11月 17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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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来华留学生本科教学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提高学校国际化水平，保

障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 42 号）和《来华留学生高等

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教外〔2018〕50 号），就我校来华留学

生本科生（以下简称留学生）学生培养、教学管理、学籍管理等

事宜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院（部）应根据学校统一制定的专业培养方案指

导留学生进行选课。留学生应按照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

习，所获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第三条  军事类课程、思想政治类课程按照国家有关文件执

行。 

第四条  汉语和中国概况类课程为留学生的必修课，具体培

养及学分认定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 

第五条  汉语授课专业留学生所修课程中，公共外国语课程

的语种与留学生的母语或官方语言相同的，可申请公共外国语课

程免修免考。 

第六条  课程考核成绩应根据平时、期末成绩综合评定，学

期末课程考核成绩按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考查）成绩各占 50

％计算得出。平时成绩按百分计，由任课教师主要根据课堂出勤

率、课堂测验、课后作业、期中考试和实验报告等完成情况予以

综合评定。期末考试（考查）成绩按百分计，成绩的评定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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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班的要求及标准进行考核。 

第七条  留学生的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应遵守有关涉外规

定。 

第八条  单独编班留学生分为全外语授课专业和汉语言专

业。学生日常管理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留学生培养由所在专业

学院负责，学院应制定适合全外语授课专业或汉语言专业的培养

方案，并根据培养方案安排各教学环节。教学管理工作由学生所

在专业学院承担，学院应安排专人负责。 

第九条  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专业中，留学生毕业时除

应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外，中文能力应当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

准》五级水平。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专业中，留学生毕业时

除应达到本专业毕业要求外，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

能力标准》四级水平。中文能力审核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 

第十条  留学生毕业审核工作归口管理部门为国际教育学

院，各学院完成留学生毕业资格审核工作后报国际教育学院复

核。 

第十一条  留学生学位授予工作归口管理部门为教务处，各

学院学位委员会完成留学生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后报教务处复核。 

第十二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学校留学生招生、学籍、学历

管理，负责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学籍、学历信息核准及学信网信

息报送。教务处负责留学生在校内教务系统的教学信息管理和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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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审批留学生休学及退学申请，

报教务处备案，教务处负责变更校内教务管理系统注册信息。 

第十四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国际

教育学院分别就各自负责工作进行解释。原《东北大学关于外国

留学生本科教学管理的暂行规定》（东大教字〔2006〕44号）文

件同时废止。港澳台侨本科生教学管理按照学校其他相关文件执

行。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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